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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2-002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大遗漏大遗漏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1、本次解禁上市流通股份共计 10,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41 %。 

2、本次解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2 年 2 月 17 日。 

3、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229,725,000 股。 

一一一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2010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2010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0 年 6 月 1 日，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公司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受理文号为

100917 号； 

3、2010 年 12 月 1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方案； 

4、2011 年 1 月 11 日，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53 号文《关于核准黑龙江国中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公司本次发行。 

（二）发行股票的情况： 

国中水务向 7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1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7.50 元/股，7

名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发行数量（（（（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月月月月））））    

1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12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2 

3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 12 

4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 

5 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0 12 

6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0 12 

7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 12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0010,00010,000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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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1 年 1 月 30 日止，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准验字[2011]第

2004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以验证确认：

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750,000,000.00 元，扣除保荐和承销未付费用人民币

24,500,000.00 元，公司实际到账资金为人民币 725,500,000.00 元,其中计入

股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剩余资金计入资本公

积。募集资金分别由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

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前一次性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427,225,000.00 元。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截至 2011 年 1 月 30 日止，

公司已收到上述单位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非公开发行具体情况详见2011年2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二二二二、、、、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上述参与认购 2010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7 个特定对象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2011 年 2 月 14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截止限售股解禁之日，上述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司回购

的情况。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三三三三、、、、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2011 年 2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00,000,000 股，公司总股本由

327,225,000 股增至 427,225,000 股。非公开发行完成至今，公司股本结构未发

生变化，股东持股情况也未发生变化。 

四四四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五五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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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公司出具了《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认为：本次申请

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

股权限售承诺；平安证券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安排无异议。  

六六六六、、、、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17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 10,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41 %；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所持所持所持所持限限限限

售股份售股份售股份售股份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本次申请本次申请本次申请本次申请

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解除限售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万万万万

股股股股））））    

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上市流通数上市流通数上市流通数

量量量量（（（（万万万万股股股股））））    

1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3,000 3,000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650 1,650 

3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 1,300 1,300 

4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00 1,200 

5 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0 1,150 1,150 

6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0 1,150 1,150 

7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 550 55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10101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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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股股股股        变动前变动前变动前变动前    变动数变动数变动数变动数    变动后变动后变动后变动后    

1111、、、、国家持有股份国家持有股份国家持有股份国家持有股份    
   

222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国有法人持有股份国有法人持有股份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33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29,725,000 -100,000,000 229,725,000 

444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555、、、、境外法人境外法人境外法人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自然人持有股自然人持有股自然人持有股

份份份份    

   

666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77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一般法人配售股份一般法人配售股份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888、、、、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有限售条有限售条有限售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件的流通件的流通件的流通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29,725,000 -100,000,000 229,725,000 

AAAA 股股股股    97,500,000 100,000,000 197,500,000 

BBBB 股股股股       

HHHH 股股股股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无限售条无限售条无限售条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件的流通件的流通件的流通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7,500,000 100,000,000 197,500,000 

股份总额股份总额股份总额股份总额        427,225,000 0 427,225,000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保荐人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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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或“公司”)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国中水

务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一一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一一一一））））国中水务股本国中水务股本国中水务股本国中水务股本、、、、股票发行情况股票发行情况股票发行情况股票发行情况    

2011年1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53号文《关于核准黑龙江国

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万股，并于2011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增

至42,722.5万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配售数量配售数量配售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限售期（（（（月月月月））））    

1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12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2 

3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 12 

4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 

5 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0 12 

6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0 12 

7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 12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101010,,,,000000000000    ----    

（（（（二二二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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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0,0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3.41%。各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所持所持所持所持限限限限

售股份售股份售股份售股份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本次申请本次申请本次申请本次申请

解除限解除限解除限解除限    

售数量售数量售数量售数量（（（（万万万万

股股股股））））    

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本次实际可

上市上市上市上市    

流通数量流通数量流通数量流通数量（（（（万万万万

股股股股））））    

1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3,000 3,000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650 1,650 

3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 1,300 1,300 

4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200 1,200 

5 深圳市本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0 1,150 1,150 

6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50 1,150 1,150 

7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 550 55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10101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的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三三三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上述参与认购 2010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7 个特定对象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2011 年 2 月 14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

及公司回购的情况。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

遵守和执行。 

二二二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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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中所做的股权限售承诺；平安证券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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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机构（盖章）：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签名）：                   

肖献伟 

                     

 

                                                       

                         朱文瑾 

                                     

                  

 

                                        年     月     日 

 

 

 


